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景德

镇陶瓷大学经批准筹资成立的，并在江西省民政厅备案的法人团体。

除按国家法律法规接受监督检查外，基金会还应接受教育厅的领导和

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条 基金会管理应当重点关注下列风险： 

1、基金会缺乏科学决策和良性运行机制，导致既定的发展目标

难以实现。基金会内部权责分配不合理，可能导致机构重叠、职能交

叉、运行效率低下； 

2、资金投融资活动中决策失误，引发盲目扩展或丧失发展机遇，

可能导致投资效益低下、流动性不足或资金链断裂；资金管控不严可

能导致资金被挪用、侵占或抽逃； 

3、缺乏与学校目标一致的发展战略或因主观原因频繁变动，导

致基金会发展方向偏离基金会章程规定，或出现重大失误。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运行 



第三条 基金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基金会章程，设理事

会和秘书处，由学校提名理事长、秘书长，并推荐理事、监事，明确

其职责。 

第四条 基金会设立单独的财务机构，配备专职财务人员，会计、

出纳、审核不能由一人担任，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接受业务主管

单位和学校财务、审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基金会所属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以及各项

业务活动应统一管理。 

第六条 基金会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人事任免及大额资

金支付业务等，应实行集体决策审批或联签制度；严格执行不相容职

务的分离制度，确保可行性研究与决策审批、决策审批与执行、执行

与监督检查的分离，有效控制各类风险。 

第七条 学校在职人员担任基金会理事、监事或在基金会任职的，

履职情况和效果应当纳入学校人员绩效考评范围。 

第三章 筹资业务及平台 

第八条 基金会应当根据基金会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制定筹资方

案。接受的捐赠收入必须确保其公益性，严格区分交换交易收入和捐

赠收入。严禁将属于学校的教学科研等事业收入转为基金会捐赠收入。 

第九条 基金会获得的各类收入应当及时足额地纳入账户核算。

基金会接受现金捐赠，收款人和开票人应当由两人以上分别承担，所

收取的现金应及时入账；取得的非现金资产，应配备专人进行登记和

管理，做到账实相符、账表相符。 



第十条 基金会要加强财务系统、线上捐赠平台的安全维护，并

委托学校网络管理部门加强安全监控，确保线上筹资业务和财务系统

安全，做到及时对账和收支核算。 

第十一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过程中，如果涉及学校建筑、设施、

场所的冠名事项以及学校内部机构冠名事项，应当获得学校批准。 

第四章 资助业务和投资业务 

第十二条 基金会建立规范的资助业务和投资决策议事规则，资

助和投资计划必须经过理事会决策，结果必须向理事会汇报，业务责

任由理事会承担。 

第十三条 基金会建立健全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关注投资风

险，邀请专家进行投资可行性论证，合理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 

第十四条 基金会应指定专人对资助和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

关注被资助和被投资方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投资合同的履行情

况，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 

第五章 投资活动的风险控制 

第十五条 基金会的投资运作以稳健为基本原则，在最大限度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取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一）建立白名单制度，包括合作金融机构白名单、投资行业或

产业白名单。白名单由投资咨询委员会负责根据合作金融机构的信用

状况、投资能力以及金融市场行情制定并及时更新、完善。基金会选

择合作金融机构和投资领域必须在白名单范围内。 



（二）根据基金会资金的流动性需求，采用分散投资策略。选择

多种金融产品，分散系统风险；选择多家公司合作，分散公司的信用

风险。 

（三）严格监控风险类资产的投资状况，根据基金会风险承受能

力设定止损点。损失达到止损点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四）加快审批流程，严格按照决策时限进行决策，提高投资决

策效率，提高投资资金划拨周转速度，以免贻误投资时机。 

第六章 信息公开与监督 

第十六条 基金会应建立健全审计制度，每年必须接受外部审计，

并根据审计意见调整内部控制制度。 

第十七条 基金会应推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

设，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第十八条 基金会应按规定向理事会和学校报送并向社会公开经

过审计鉴证的年度财务报告。 

 

第十九条 基金会在接受社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

及时向理事会和学校报告，并进行整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基金会和捐赠方协商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